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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

績，在彌封開拆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

外，不應循應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

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

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其第八條規定「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

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

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係為貫徹首開意旨所必要，亦與典試

法第二十三條關於「辦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之規定相符，與憲法

尚無牴觸。惟考試成績之複查，既為兼顧應考人之權益，有關複查事

項仍宜以法律定之。

解釋理由書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設典試委員會以決定命題標準、評閱

標準、審查標準、錄取標準以及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等事項，並由

監察院派監察委員監試，在監試委員監視下，進行試題之封存，試卷

之彌封、點封，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以及及格人員之榜示與公布。

如發現有潛通關節、改換試卷或其他舞弊情事，均由監試人員報請監

察院依法處理之，此觀典試法及監試法有關規定甚明。

前項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績，在彌封開拆

後，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如循應考人

之要求，任意再行評閱，縱再行彌封，因既有前次閱卷委員之計分，

並可能知悉應考人為何人，亦難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考試院於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

績處理辦法」，其第八條規定「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

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

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係為維護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及尊重閱卷委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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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學術評價所必要，亦與典試法第二十三條關於「辦理考試人員應

嚴守秘密」之規定相符，而如發見有試卷漏閱等顯然錯誤之情形，該

辦法第七條又設有相當之補救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惟考試成績之

複查，既為兼顧應考人之權益，有關複查事項仍宜以法律定之。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李志鵬

一部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翁岳生 楊日然 吳庚

一、國家考試之評分專屬於典試委員之職權，此項評分之法律性質有

認為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者（註一），亦有認為屬於行政機關

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判斷餘地」（Beurteilungsspielraum）者
（註二）。無論從裁量之理論或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見解，典試委

員之評分應受尊重，其他機關甚至法院亦不得以其自己之判斷，

代替典試委員評定之分數。因依典試法規定，國家考試之評分權

賦予典試委員而不及於他人。

二、惟公權力之行使，均應依法為之。任何人之權利遭受公權力違法

侵害時，皆得訴請超然獨立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此為現代法治

國家之基本原則（憲法第十六條參照）。職此之故，典試委員之

評分雖應予尊重，但如其評分有違法情事時，並不排除其接受司

法審查之可能性（行政法院五十五年判字第二七五號判例參照）

（註三）。法院固不得自行評分以代替典試委員之評分，惟得審

查考試程序是否違背法令（如典試委員有無符合法定資格要

件），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如部分漏未評閱或計分錯誤），有無

逾越權限（如一題三十分而給分逾三十分）或濫用權力（專斷、

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若有上述違法情事，行政法

院得撤銷該評分，使其失去效力，而由考試機關重新評定（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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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重視考試制度，對國家考試之舉辦視為國家之盛典，隆重而

謹慎，考試機關內部自行審查之設計周密，極盡其注意之能事，

以避免錯誤之發生。按國家考試及格與否之決定乃屬行政處分

（司法院院字第二八一０號解釋參照）（註五），惟國家考試應

考人日益增多，此種大量製作之行政處分，間或有疏失，因而考

試院乃頒布「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以行政措施

給予應考人申請改正明顯錯誤之機會。其第八條規定：「申請複

查考試考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

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並未剝

奪申請人依法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故上述規定尚不牴觸憲法。

四、本件多數通過之解釋文，似亦不否認此項見解，故認為試卷彌封

開拆後，不應「任意」再行評閱。惟本件解釋該項規定是否違憲

之關鍵，乃在於考試評分有明顯不法情事時，是否仍得經由一定

法定程序給予重新評閱之機會，以資救濟。多數意見對此未予明

確釋示，反而將試卷彌封是否開拆作為問題之要點，認為開拆

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否則不足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其

實，彌封開拆後再行評閱時，仍得予以彌封，有效保持秘密，並

不影響其客觀與公平，在此情形重新評閱以糾正錯誤或偏失，反

而為追求其評分更客觀公平所必要。國家考試經典試委員評分

後，不得任意再行評閱，乃國家賦予典試委員評分判斷時之權威

性使然，其判斷或容有置疑之處，但除經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

其判斷仍應受各方之尊重，此為國家典試制度設計之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席等認為本件應作成如下之解釋文，始屬適當：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其閱卷委員評定成績後，除發現有

顯然錯誤或違法情事，經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不應任意再行評

閱，以尊重閱卷委員之判斷，始符國家典試制度之意旨。考試院

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查

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規定『申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

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

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並不限制應考人憲法所保障之法

定救濟權利，與憲法尚無牴觸。惟考試成績之複查，既為兼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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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之權益，有關複查事項仍應以法律定之」。

註一：參照：椎名慎太郎：國家試驗 司法審查， 行政判

例百選Ⅱ（第三版）No.123 1993 366頁及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四十一年二月八日第三小法庭判決。

註二：Vgl.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8. Aufl. 1992
S. 116ff. insbesondere S.121 u. 123; Ferdinand O. Kopp, Ver-
waltungsgerichtsordnung, Kommentar, 9. Aufl., 1992, §114 Rn.
30-33 S. 1346 ff.

註三：參照：翁岳生：行政法院對考試機關考試評分之審查權，台大

法學論叢，三卷一期，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一六一頁以下。

註四：參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七日第一庭關於

「法院審查職業有關考試」之判決，刊載於該院裁判集八十四

卷，三十四頁以下（BVerfGE 84, 31,Ⅰ），中文翻譯，見：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三），司法院印行，民國八十一年

六月，二七七－二九二頁，尤其二九０頁。

註五：Vgl. Bernd - Christian Funk, Die rechtliche Qualitaet von Pruefun-
gsentscheidungen, in : Die Entwick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Ver-
waltungsgerichtsbarkeit. Festschrift Zum 100 jaehrigen Bestehen
des oesterreichischen Verwaltungsgerichtshofes, 1976, S.175 ff.

抄蔡０輝聲請書

辦理機關：司法院

為遵照 鈞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

定，依法聲請解釋考試院訂行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

第八條」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八條以及第一百七十二條等之規定

事。

一、解釋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所引用憲法之條文：

甲、國家舉辦之各種考試須：公平、公正、公開為基礎，三者缺

其一，考試結果則有高度之瑕疵，失去國家掄才之德意。

公平－應考人須公平競爭，不得有任何不法手段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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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辦理試務之機關須超然，不得有偏頗主觀好惡。

公開－榜示後，應考人之原始評分成績，須公開任令閱覽

複印，以示負責。

乙、七十六年以後，司法官特考或律師高考應考須知（附證

一），新訂定有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之行政命

令。略謂：

應考人如欲申請複查成績，須於接到成績單起十日內向本

部提出，逾期不得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應考人複查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

或複印，亦不得要求告知評閱委員之姓名及其他參考資料

（第八條）。

依上開行政命令所訂，應考人接到成績單十日後，無論申

請複查成績與否，其「應考人」之身分則消滅矣。因此，

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之前提要件：「應考

人」三字已無所附麗，嗣後以申請人、訴願人、原告等之

身分提出閱覽以及複印試卷，考選部應無拒絕之法令根

據，即法令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矣。

複查考試成績，不得閱覽及複印試卷上之原始評分成績，

則違反考試成績公開之原則。其流弊層出不窮，考選部可

以：(1)張冠李戴。(2)顛倒填報。(3)高分報以低分。(4)及
格報以不及格。因有上揭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行政命令為護

身符，不必負任何行政或法律責任。應考人又得不到原始

評分之真正成績，被任意剝奪合法之考試權益，顯與憲法

第十五條、第十八條之規定牴觸，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之規定應是無效。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以七十九年度聲字第一一三五號裁定

（附證二），命考選部不得「銷燬」七十八年律師高考類

科聲請人答題全部九科九份之試卷及有關考試文件。據以

提出聲請複印試卷及閱覽之訴願、再訴願，但考選部以及

考試院均拒絕之。行政法院據以駁回「原告之訴」。顯然

以行政命令所作之行政處分違反考試法、民法等有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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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牴觸憲法上規定。因此，行政法院之判決應屬無效。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其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甲、聲請人自五十九年起應考選部所舉辦之司法官特考或律師高

考至七十八年為止，二十年間報名履歷表正表上審查意見欄

內全部被打上「×」或「交」字為記號，謹特列舉以下之證

據以證其實：

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陳情書主張之考選部於同年二

月十四日以(78)選一字第０六二一號覆函所不否認即為無
爭執之事實（附證三）。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六日向中央政府四院請願，極力主張其

非，經監察院轉來考選部同年七月十四日(78)選特字第二
二六三號覆函所不否認即為不爭之事實（附證四）。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九日訴願書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移轉考

選部由該部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78)選審字第五三九
一號覆函及(78)選訴字第二七九號訴願決定書等所不否認
即為不爭之事實（附證五）。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七日再訴願書力主七十八年律師類科之

審查意見欄改以文字之「交」字代替以往之「×」，

「直」字代替「ˇ」字。考試院以（七九）考台訴字第二

七四二號函及（七九）考台訴決字第０一七號再訴願決定

書，空言略謂：「亦未審查應考人之『安全資料』，且從

無在審查意見欄上記載『×』記號之情形」云云。但未否

認有以「交」代「×」，又「直」代「ˇ」字之情事，亦

即無爭執之事實（附證六）。

以上各點證據，二十年來係由聲請人親眼所目睹者，又為

考選部等有關機關所不爭執之確切證據也。

乙、所謂安全資料問題：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聯合等報均刊載：「司法官特考

須經嚴密之無形考試，即『安全考核』。其未獲通過者筆

試則不讓及格」云云。此並曾於向中央政府四院請願書中

主張之，但考選部至目前為止未提出具體證據以證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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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始終未見要求各該報社更正之，查不更正則承認其事實

矣。

查安全考核首由鄰里地方行政單位以及警察機關擔任初查

工作，次由情治機關複查，聲請人每年每一次榜示前均受

其調查在卷。

安全資料以及素行資料，考選部另行製有文書記載，當然

報名履歷表上無此欄之設計（附證報名表），因此在報名

履歷表上無從查考，此又是以行政命令違反民、刑法、考

試法，甚至於牴觸憲法。

丙、

試務機關以「安全考核」為中心，作為錄取與否之取捨標

準，顯然失去公正超然之立場。而所謂「安全調查」初無

一定客觀之標準，乃好惡隨意、指鹿為馬、莫須有等之評

語層出不窮，阻斷法律人從事司法工作之機會與權利，完

全失去掄才之意義，破壞司法人才進用之合法管道，莫此

為甚。致法律菁英被摒於司法界大門之外。法治不彰乃人

才之晉用未能合法、合理使然，良可嘆也。

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行政命令所作

之行政處分，致應考人不得閱覽以及複印試卷，其弊端叢

生如前揭情形。經提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仍然得

不到法律之合法保護，浪費國家培養之人才。政府機關執

行職務竟然罔顧國家制定之法律暨憲法之存在，委實令人

不可思議。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規

定，就聲請人七十八年律師高考類科之試卷試卡等有關

考試證據，以七十九年度聲字第一一三五號裁定，保全

證據在案，持之以請求考選部複印試卷上之成績，竟以

「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行政命令為理由拒絕之，其以行

政命令否定法律至明，經提起訴願、再訴願仍然拒絕如

故。行政法院且據之為駁回「原告之訴」之理由，顯然

牴觸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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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以及考選部、考試院駁回訴願、再

訴願決定書，均略謂：「上開行政命令經送立法院備查

有案且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為牴觸憲法，自屬現

行有效之行政規章」云云，可見其自始深知「應考人申

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係違反法律牴觸憲法

者。

不合情、理、法之行政命令如上揭「處理辦法第八

條」，不僅違反考試法，且越俎代庖刑法上褫奪公權，

民事法上侵害合法之考試權益，進而牴觸憲法第十八條

以及第十五條之規定，非民主憲政國家所應有之現象。

應考人不論參加任何考試，例須繳交一定金額之報名費，

否則不得參加考試。因此應考人與考選部間之關係，不是

公法關係，蓋有對價關係之民事關係。考選部及行政法院

誤為公法關係。

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重要文件及其說明：

考試院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七日（七九）考台秘字第三八

三四號函：依據總統府第一局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79)華總（一）親字第六八六九號文及移送單內
開：「考試院所訂定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

第八條規定不合理，影響權利至鉅」（附證七）。

最高當局以及一般法律人均深知上述「處理辦法」之

行政命令完全不合情、理、法，但考選部竟奉為金科玉

律，豈不是自欺而不能欺人。違法（考試法、民、刑

法），牴憲（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至明。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以七十九年度聲字第一一三五號裁

定，命令保全證據在案，初無論其是公法關係，抑係民事

關係，但均屬具有高度法律效力之法律效果，有關各造均

應遵守，更何況乃基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準用

民事訴訟有關之規定者。但考選部、考試院、行政法院，

於訴願、再訴願決定書、判決書上，徒以處理辦法第八條

為理由駁回「原告之訴」，以行政命令否定法律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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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視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尊嚴（附證二）。

七十八年專門職業暨技術人員高普考應考須知（附證一）

訂定有：應考人自接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提出申請複查

成績，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理。即十日後提出申請與

否其時效則消滅矣，亦即「應考人」三個字已無所附麗，

從而不受其拘束，應考人得以陳情人、訴願人、原告等身

分要求閱覽並複印試卷，應是合法有此權利。蓋制法機關

與相對人即應考人兩造均應遵守，但考選部僅要求相對人

必須遵守，自己卻不受其拘束，可見其具有高度之瑕疵。

七十五年間考試院訂定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

辦法」，其著眼點以「國家考試機密」為理由。難道七十

五年以前所舉辦之各種考試在臺已歷三十餘年就無國家機

密？而七十六年十二月律師等類科考試始實施時，臺灣地

區係解除戒嚴令以後之事。「機密」云者前後矛盾，很難

自圓其說。此正如「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

行」，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實在令人不解，但其違法觸憲

之情形，明眼人一看則知。

行政法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八五四號判決書（附證八）

內揭理由：「全以被告考選部之答辯書為依據，置原告所

提供之證據以及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七十九年度聲字第一

一三五號裁定與理由於不顧。而以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

績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行政命令為證據方法，否定法院之裁

定。強調考試院乃國家最高考試機關，考試命題、閱卷均

具有高度之機密性，與應考人之間之法律關係，屬公法關

係」云云。查任何考試在榜示以後就無任何機密性可言，

據此作為駁回「原告之訴」為由，殊屬牽強率斷，不合

情、理、法，不僅破壞公平之考試制度，抑且侵害應考人

憲法所賦予之考試權益。

任何考試例須繳交一定金額之報名費，七十八年律師高考

類科當然亦不例外（詳應考須知以及報名履歷表）。依此

可見考選部與應考人間存有對價關係，即民事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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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是公法關係至明。因此應考人依據民事法院之裁定，

請求閱覽並複印自己答題之試卷，應該屬於「應考試之權

利」之範圍內之合法權利，不得以行政命令橫加剝奪也

（附證九報名履歷表）。

次按應考人之成績如不及格者，試務機關更應鼓勵應

考人閱覽並複印自己答題之試卷，俾作爾後應考時之最重

要參考資料，始合情、理、法。但考試院卻反其道而行，

想盡辦法剝奪應考人應享之權利，其目的不使及格，為著

眼點。行政法院竟以被告機關片面之詞作為判決之基礎，

其判決顯屬不當。

本件絕非如考選部、考試院、行政法院所云係：「公法關

係」，而應是民事法律關係，應考人得隨時向民事法院起

訴，可資證明也。聲請人曾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向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以考選部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經

該院於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一日以七十九年度補字第四五八

號通知書裁定審理補繳訴訟費事宜（附證十），並於七十

九年十二月七日以七十九年度訴字第六四三二號審理開庭

在案，如非一般民事案件，該院則早已以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四十九條之規定駁回之，不必裁定補繳訴訟費用矣。今

已達證明係民事法律關係之目的，上述民事案件已撤回在

卷，據此可見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指為係「公法關係」，依

法無據。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又人民之工作權、生存

權、財產權應予以保障，憲法第十八條、第十五條基本人權

章著有明文。再行政命令與法律或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政府機關晉用人才以及專門職業之執業資

格，在在均須經過考試院所舉辦之各種考試。考試須公平、

公正、公開，因此榜示後，辦理試務之機關應將應考人之成

績公開，以示負責之基本義務，俾免成績登錄有誤：張冠李

戴、顛倒填報、高分報以低分，及格報以不及格之弊端，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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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高度之重大瑕疵，以達國家掄才之目的，使無侵害應考人

之考試權益。

今以「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行

政命令否定法律牴觸憲法，不僅侵害聲請人之合法考試權

益，抑且侵害千千萬萬應考人之合法考試權益至深且鉅，影

響司法人才晉用，服務社會，報效國家人事管道至為重大，

謹特懇祈

鈞院大法官會議，依法解釋上開「處理辦法」之行政命

令係違反有關法律並牴觸憲法第十八條、第十五條，依憲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屬無效，以維民主憲政之體制，

至感德便。

附件：如文共計拾件。

聲請人 蔡０輝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二 月 一 日

附件八：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八五四號

原 告 蔡０輝 住略

被告機關 考選部

上原告因參加七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請求

影印試卷事件，不服考試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七九）

考台訴決字第０一七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參加七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於收受

考選部寄發之成績單後，以其考試成績未達錄取標準，向考選部申請

複查成績，經考選部函復原評成績與所發成績單相符，並附列各科目

分題成績表。原告不服，向被告機關提起訴願，請求影印各科試卷，

經決定駁回，提起再訴願後，亦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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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訴辯意旨，摘敘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訴願、再訴願決定係以「應考人申請複查

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不得要求重

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之行政命令為護身符。查

考試之原始真正成績不能公開，則流弊叢生，其公信力可疑。被告機

關承辦人員因故意或過失，將應考人之成績張冠李戴，顛倒填報，以

高報低，及格者報以不及格。應考人雖有申請複查成績之權利。然被

告機關以上開辦法搪塞，應考人將得不到應有之保障，憲法所保障應

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以及工作權將形同具文。上開行政命令致考試內涵

具有高度瑕疵，不辯自明。（二）原決定又謂「考試院辦理考試命題

閱卷，均具有高度之機密性，為維護國家考試之尊嚴及基於作業上之

需要，乃有上開辦法第八條之規定」云云，應有時間上及作業上階段

之限制，並非永久不變，在榜示後則應公開以示大信，且為維護國家

最高考試機關之尊嚴，應將原評定之原始真正分數影印給申請複查成

績之應考人，以示公信公正，則考試機關之崇高地位當為全國人民所

景仰。被告機關以及考試院竟以空詞掩飾，並逃避責任。其「應考人

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略謂：「閱覽或複印試卷」

一節，顯然牴觸憲法違反法律，剝奪並限制憲法第十八條應考試服公

職之權利，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等應予以保障之規

定。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九號解釋例指摘如上。原告曾於七十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即在再訴願決定前，以補充再訴願理由，檢附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七十九年聲字第一一三五號證據保全裁定書影本，請依裁定主

文所示，將七十八年律師類科，高等考試應考人蔡０輝全部九科之成

績影印交付原告，然考試院竟相應不理，卻祇要求原告遵守違法之行

政命令，所謂「公法之法律關係，係上下之法律關係，應考人僅得遵

守而不得異議」，殊非有理。（三）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處理辦法第

八條所定不受其限制之情形有 依其意旨精神以觀，係以考卷內容為

中心所加之限制，至於考卷上彌封評閱欄內之原始評分不受其限制。

應考人在訴願中或訴訟程序進行中，其地位已非應考人而係訴願人

或原告，此時得要求複印考卷上之成績不受其限制。 受訴法院依據

訴訟資料以及證據判斷曲直，故法院也不受其限制，以符成績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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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四）原告二十年來應考司法官或律師，在報名履歷表上

之審查意見欄全被打「×」，其他應考人則為「ˇ」。七十八年律師

高考，原告被打「交」字，其他應考人則為「直」字，此為原告親眼

目睹，可見原告因受不公平待遇，而未錄取，請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

願、再訴願決定，並准許將九科考卷上原評分人員所評定之真正分數

連同考卷上彌封影印給原告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一）考試院為全國最高考試機關，其依據

法定職權訂定發布「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並經送請

立法院備查有案，且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為牴觸憲法，自屬現

行有效之行政規章，應考人及本部均應受其拘束。（二）次按應考人

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

卷，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影

印其參加七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之各科目試

卷，本部未准所請，依前揭說明，洵無不當。（三）本部辦理各項考

試，一向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依據法令規定，審慎辦理各

項試務工作，有關應考人之報名作業，係依據報名履歷表之記載，及

所附證件審查，其符合各該考試應考資格之規定者，即准予應試，不

合格者，則予退件，報名表件並無素行調查表，亦未審查應考人之

「安全資料」，且從無在報名履歷表上記「０」「×」、「交」、

「直」記號之情形。原告參加考試，懷疑其「安全資料」未獲通過，

純屬個人臆測，其訴為無理由等語。

理 由

按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

覽或複印試卷，「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定

有明文。本案原告參加七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以考

試成績未達錄取標準，申請複查成績，經被告機關據實函復成績後，

仍不服各科之評分結果，提起訴願請求影印各科試卷，核與前開規定

不合，且查原告此次應考成績明細如附表所示，並有各科試卷影本附

原處分卷可稽，核與被告機關函復原告之成績相符，被告機關未准所

請而決定駁回其訴願以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無違誤。

原告雖起訴主張，考試院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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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係屬行政命令，依規定，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故憲法第十

八條人民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不得以該辦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限制

或剝奪云云。惟查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該院舉行考試與應考

人間所發生之法律關係，係屬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故該院依法定職權

訂定發布之行政規章，應考人必須遵守，況該院辦理考試命題閱卷，

均具有高度之機密性，為維護國家考試之尊嚴，及基於作業上之實際

需要，乃有上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之

規定，此項規定並未逾越該院職權之範圍，對人民應考試之權亦無侵

害，與憲法並不牴觸，且此辦法經依法送請立法院備查有案，自難謂

其為違法。又被告機關受理各項考試應考人之報名作業，其符合各該

考試應考資格之規定者，即准予應試，不合格者，則予退件，並無素

行調查表，亦未審查應考人之「安全資料」，且從無在審查欄上記載

「×」記號之情形，原告參加前項考試所填送「報名履歷表」，並無

「安全資料」一欄，其上「按節點名記錄欄」均記為「０」（到考

「０」，缺考「×」，此外別無記「交」或「直」等記號，有該報名

表影本附原處分卷可按。原告懷疑其「安全資料」未獲審查通過，遂

謂被告機關侵害其應考試權益，尚嫌無據，其執以指摘原處分及訴

願、再訴願決定違法，難謂有理。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聲請人為行政法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一三

一號判決、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０九號判決，另於八十一年五月六

日、八十二年五月六日所提之聲請書二件，因內容同一，併予從

略。）


